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０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

，

５０２

，

５２７．０７ ３９

，

０２２

，

９７３．５７ －６．４６％

营业利润

７

，

３３８

，

４１９．０９ ７

，

８６２

，

０３３．２３ －６．６６％

利润总额

８

，

４４６

，

８８５．５９ ８

，

１６１

，

８６９．５９ ３．４９％

净利润

８

，

１７９

，

９２１．３４ ７

，

５９２

，

０８２．６３ ７．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３７０ ７．８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５％ ３．１０％

增长

０．０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３０６

，

５８８

，

１４３．２９ ３００

，

８７１

，

８９７．８３ １．９０％

股东权益

２５９

，

３９３

，

３２８．７５ ２５８

，

４７１

，

０１８．４４ ０．３６％

股本

（

万股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２７ １．２６ ０．７９％

注：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３６

，

５０２

，

５２７．０７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４６％

，主要原因是受第二季度受

市场环境影响，销售收入下降。 净利润为

８

，

１７９

，

９２１．３４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７４％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投

资湖南金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益

７

，

１３７

，

６１６．１０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９．４０％

。

报告期末，股本为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增加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实施

２０１０

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２．５

股。

三、与前次业绩差异的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

告。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27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存在矿业权收购事项，正在准备相关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

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

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开通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万家利

B

份额

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正式生效。 本

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万家利

A

和万家利

B

（

150038

）两级份额，两级份额独立募集。

在万家利

B

的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进行认购。 场外认购是指通过基金管理人

直销中心以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认购万家利

B

， 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

业务后，才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万家利

B

具体上市交易时间敬请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

告。

为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提出申请，将自

2011

年

7

月

29

日起开通万家利

B

的场外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万家利

B

上市

交易前，不开通万家利

B

的场内系统内转托管业务。 场外认购万家利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2011

年

7

月

29

日起可以通过认购万家利

B

的场外代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办理万家利

B

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以拨打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800

或登录网站

(www.

wjasset.com)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２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

７

月

２２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会议的

董事有朱新宏、谭华森、李永明、张天亮、李晓晨、宋炳新、钟鹏翼、王继中、曹叠云，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

到

９

名，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的预案》。

因经营需要，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人民币陆亿元整，期限三年，用于该公司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

Ｔ１０６－００２８

地块

项目开发。 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

Ｔ１０６－００２８

地块（深房地字第

４０００３０４２８１

号）抵押给建行深圳市分行，作为贷款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人民币陆亿元及其全部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和费用。

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经营范围为在合法取

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进行房地产开发，货物及进出口业务。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２

亿

元，净资产

５．３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５９．３７％

，今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８２．３９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我公司同意为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行申请的人民币陆亿元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人民币陆亿元及其全部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费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笔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八楼会

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决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四、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上述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长城

２０１１－２２

号《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公司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６９ ８８３９３６０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８

联 系 人：王昌栋 陈颖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的议案

》

注

１

：委托人对“同意”、“反对”、“弃权”三项委托意见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空格内打“

√

”，三

项委托意见栏中均无 “

√

”或出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

”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注

２

：委托人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及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为准。 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８

，

９２５ ５０３

，

５４４ ２２．９１

营业利润

６０

，

６８７ ５３

，

８０７ １２．７９

利润总额

６３

，

４０３ ５６

，

９９４ １１．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９１６ ３９

，

８６７ １０．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６２９ ０．３２９４ １０．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３１ ５．２８ ０．０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４８９

，

１０２ １

，

４６７

，

０７０ 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８３７

，

１９０ ８１７

，

４７９ ２．４１

股本

（

股

）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 ０．０００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６．９２ ６．７５ ２．４８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完成啤酒销量

２７２

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８％

，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８９２５

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９１％

，实现净利润

４３９１６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１６％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决议，

公司将

４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以董事会会议批准次日起

计）。 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目前，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六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用自

有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归还了该笔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０２１

，

６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２

，

３００

，

３７６．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３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深圳惠程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４３６

，

９８５

，

３７６．００

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

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琦”）全资子公司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高琦”）为实施主体。

吉林高琦与公司、中国银行吉林市分行、保荐机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鉴于中国银行吉林市分行

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未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要求履行监管职责，经四方协商，吉林高琦中止履行与中

国银行吉林市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将注销在其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吉林高琦与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市支行、保荐机构日前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监管帐户。 协议详情如下：

协议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高性能耐热聚酰

亚胺纤维产业化

项目

吉林 高琦 聚酰 亚

胺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 浦东 发展 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

吉林支行

国海 证券 有限 责

任公司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０４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１９９

，专户计

划存放金额为人民币

２４２

，

９５８

，

５６７．９３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吉林高琦、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吉林高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吉林高琦、银行及公司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吉林高琦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吉林高琦授权国海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金海、覃辉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银行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吉林高琦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 吉林高琦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五

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及银行双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及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吉林高琦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吉林高琦、银行、保荐机构、公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肖波华先生的辞职报告。 肖波华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职务，辞职后到公司审计监察部工作。根据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7

月

22

日送达董事会即时

生效，肖波华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在近期聘任财务总监，保证公司财

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收到监事李国君先生的辞职报告。李国君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监事职

务，辞职后到公司设备管理部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国君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辞职生效前，仍继续履行相应义务，其辞职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

监事后生效。

本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肖波华先生和李国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62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27

， 行权代码：

582027

） 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含该日）开始

"

长虹

CWB1"

认

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在上述行权期内，四川长虹

A

股股票（股票代码：

600839

）、四川长虹

09

长虹债（公司债

代码：

126019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经

2011

年

6

月

24

日除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79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87

。 在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内，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有权以

2.79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87

股四川长虹

A

股股票。 按照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四川长虹

A

股股

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1

年

8

月

18

日

15

：

00

为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时点，截至该时点尚未行权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 请于工作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 下午

1

：

00-5

：

00

）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话：

0816－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2410006

咨询， 投资者仍

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电话

0816-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1-04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通知，

2011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收

到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1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负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公开定向发行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具体如下：

（

1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金额为

10

亿元

（

2

）发行期限：期限为

3

年

（

3

）发行利率：视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

4

）发行方式：采取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

（

5

）发行对象：中国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6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优化负债结构

（

7

）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有关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确定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实际发行金额、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确定方

式，在批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

2

）与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办理向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本次发行的审批事项，办理发行及交易流通等有关事项，签署所有必要的法

律文件和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3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董事会对经营班子授权事项在本次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或相关事项

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

14

亿元银行贷款及

10

亿元非融资类保函

业务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在金融紧缩的环境下加大公司国际业务的拓展，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

14

亿元一

般机电产品出口专项贷款，申请

10

亿元境外成套工程非融资类保函业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与上述贷款及保函业务相关的合同和法律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徐斐女士

的书面辞职报告，徐斐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7

月

26

日起生效。 公司对徐斐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24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

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该

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

年

3

月

1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31.06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

将作相应调整。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2010

年

末总股本

18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人民币（含税）。

2011

年

5

月

5

日，公司公告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截止目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

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30.86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1-026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发出书面通知，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

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人，

8

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黄志河董

事委托何向明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实施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及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限售流通股持有到期已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上市流通的实际情况， 修改公司章

程中关于注册资本及其结构的相关条款，具体如下：

1

、 修改第六条

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1,068,419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5,282,103

元。

2

、 修改第二十条

原文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71,068,419

股，全部由发起人以外的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6,543,938

股，由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524,481

股。

修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25,282,103

股，全部由发起人以外的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全部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全部

9

票通过）

关联交易制度的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三、审议通过购买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同意购买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责任险，保险年限为一年，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保险费为不超

过

10

万元。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主要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不发生重大变更的前提下决定未来二年

的续保，并具体办理确定承保公司、签署保险合同等相关事宜。

四、聘任汤玉云为证券事务代表。 （全部

9

票通过）

五、聘任徐斌为审计办公室主任。 （全部

9

票通过）

六、审议通过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七、审议通过修订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财务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简称

"

绿电公司

"

）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同意公司通过委托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向绿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20000

万元，期限一年，贷款利率

6.888%

，按季付息，到期还本，贷款可按资金需要分期提款。 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董事会认为，此项委托贷款有利于解决绿电公司各项目的资金问题，促使相关项目在政府规定的期

限内完工，同时充分利用公司结余资金，提高资金的收益。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简称

"

里水污水处理公司

"

）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同意公司通过委托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向里水污水处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5000

万元，期限一年，贷

款利率

6.888%

，按季付息，到期还本，贷款可按资金需要分期提款。 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

董事会认为，此项委托贷款有利于解决里水污水处理公司各项目的资金问题，同时充分利用公司结

余资金，提高资金的收益。

十、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净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简称

"

九江污水处理公

司

"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同意公司通过委托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向九江污水处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4000

万元，期限一年，贷

款利率

6.888%

，按季付息，到期还本，贷款可按资金需要分期提款。 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

董事会认为，此项委托贷款有利于解决九江污水处理公司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促使项目按期完工，

同时充分利用公司结余资金，提高资金的收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简称

"

丹灶污水处理公

司

"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部

9

票通过）

同意公司通过委托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向丹灶污水处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2000

万元，期限一年，贷

款利率

6.888%

，按季付息，到期还本，贷款可按资金需要分期提款。 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

董事会认为，此项委托贷款有利于解决丹灶污水处理公司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同时充分利用公司

结余资金，提高资金的收益。

以上第一、第三项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1-045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本公司预中标华能通榆新华风电项目

132

台

1.5MW

风电机组，相关公告（临

2010-053

：关

于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已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11

年

7

月

26

日，本公司（卖方）与华能通榆新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买方）签订了《华能通榆新华

1C

风

电场（

49.5MW

）工程风力发电机组供货合同》，合同主要标的为

33

台

HW82/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合同含

税总价为

19,552.50

万元（交货前

4

个月，买方有权参照届时市场价格或届时卖方类似项目的投标价格核定

合同设备的价格，买方决定调整合同设备价格的，应以书面方式通知卖方并签署补充供货合同），合同交

货期：第一批设备（

10

台

HW82/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交货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第二批设备（

10

台

HW82/

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交货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5

日；第三批设备（

13

台

HW82/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交货

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25

日；最终交货时间以买方书面通知为准。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6

日

关于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办理跨系统

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正式生效。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离规则，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初始有效认购的基金份额按照

7

：

3

的比例分离为泰达

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级（上市代码

150034

，份额简称：聚利

A

）基金份额和泰达宏利聚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级（上市代码

150035,

份额简称：聚利

B

）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的募集期，投资者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进行了认购。 其中，场外认购是指通过基金管理

人的直销网点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场内认购是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业务

资格的会员单位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认购本基金。

为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经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为本基金的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

办理事宜。 本基金的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2011

年

07

月

28

日起可以通过本基金的场内代销机构办理本基

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拨打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

、

010-66555662

或

登录网站（

www.mfcteda.com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7

日


